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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拆解企业核对确认

机主信息和拟报废农机信息。

机主自愿将拟报废农机交售给

回收拆解企业（回收价格由回收

拆解企业与机主按照公平交易

原则协商确定）。

回收拆解企业向符合条件的机主

出具《四川省农业机械回收确认表》

（简称《确认表》），向县级农业农村

部门提供机主和报废农机信息。

报废旧机 拆解销毁 注销登记 兑现补贴

回收拆解企业进行拆解并

建立档案（县级农业农村部

门监督农机拆解和销毁）。

回收拆解企业

形成报废农机销毁记录。

纳入牌证管理的拖拉机和

联合收割机机主（代理人）持

《确认表》和行驶证原件、号

牌等相关证照，到当地农机

牌证管理机构依法办理

注销手续。

农机牌证管理机构核对

机主和报废信息后，在《确认

表》上签注“已办理注销登记”

字样。

机主凭借有效的《确认表》，

按当地规定申请补贴。报废

联合收割机、播种机、水稻

插秧机并新购置同种类机

具，需同步提供新购置机具

证明材料。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财政部

门按职责分工进行审核。

审核通过后，财政部门

向机主兑现补贴。


